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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環境部，「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（2024 年版）」，2024 年。

圖 2.2-1 臺灣 1990 至 2022 年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和移除量趨勢

測、可報告與可查證 (MRV)原則建立估算方法

學。在計算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時，主要以第 4

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為基礎，並參考年度

林業統計資料作為活動數據；排放係數方面，

則採用我國相關文獻資料，以本土排放係數為

主，缺乏者使用 2006 IPCC指南之建議值。

五、廢棄物部門

廢棄物部門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包含二

氧化碳、甲烷及氧化亞氮等 3種。在活動數

據方面，廢棄物部門統計溫室氣體排放時，所

引用的固體廢棄物處理、廢水、廢棄物焚化與

露天燃燒及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活動數據，係來

自政府官方統計的環境統計年報、沼氣回收資

料焚化爐資料、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、

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、下水道普及率及糧食

平衡表所產生之排放。

在係數選用方面，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採

用之排放係數，主要依據 2006 IPCC指南及其

他國家（如日本）之排放係數，包含固體廢棄

物之生物處理 (5.B)、廢棄物之焚化與露天燃

燒 (5.C)、廢水處理與放流 (5.D)。部分活動已建

立我國本土排放係數，主要為固體廢棄物處理

(5.A)。

為配合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規劃，溫室

氣體排放量變化係以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

之基準年（2005年）進行說明，藉由與國家

減量目標相銜接，可以更有效地檢視自 2005

年起我國各種氣體別或部門別之減量成效。

  2.2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統計

我國 2022 年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

285,967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相較 2005年

（291,183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）減少 1.79%；

較 2021年（297,201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）

減少 3.78%。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變化趨勢

及統計數據如圖 2.2-1及表 2.2-1。


